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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自资规发〔2022〕40 号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条件

管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，市局各科室、直属单

位：

现将《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条件管理暂行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2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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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规划条件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规划条件核提工作，切实提高自然资

源和规划管理水平，高效保障土地要素供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经济宁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中心城区

控制性详细规划、镇总体规划的规划建设用地范围（其他县市区

可参照执行）。上述范围外的单独选址类项目需结合供地方式，

依据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、立项等文件要求进行核提。

第三条 规划条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划拨的前置要

件，也是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审批的重要依据。

第四条 规划条件包括用地的位置、范围、面积、用地性质、

允许建设的范围、容积率、绿地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基础

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要求、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要求等内容。

第五条 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在取

得批准、核准、备案文件和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
后，有关部门在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前，应向自然资源

和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条件。

第六条 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，在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前，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核提出让地块的规划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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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第七条 规划条件核提应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以城市（镇）总体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、专项规划

为依据；

（二）执行城乡规划管理和建设用地控制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、技术规范、标准等；

（三）坚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；

（四）集约节约用地，积极开发利用地下空间；

（五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注重城市景观；

（六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；

（七）符合城市防灾、减灾要求，保障城市安全。

第八条 规划条件核提程序：

（一）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辖区分局、事务部提出规划条件草案；

（三）市土地储备和规划事务中心开展技术审查；

（四）城市规划科、村镇规划科依据职责开展行政审查；

（五）市局规划技术审查会议审议通过履行签批程序；

（六）城市规划科对纸质和电子文件归档。

第九条 地块完成土地征收和储备登记并具备供应条件的，

可采用函件方式提出申请。申请材料包括公函和必要的附图附

表。

属于本规定第五条情形或单独选址类项目，需提供批准、核



— 4 —

准、备案文件和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。

第十条 编制规划条件所需现状图应符合测绘管理规定要

求。规划条件应包括正文和附图，附图应包括城市道路红线与规

划范围图、地下空间适建范围控制图、竖向界限图。

第十一条 两种及两种以上用地性质且要求独立占地的建

设项目，规划条件中须分别明确各类用地位置、范围、面积、用

地性质、建设强度、配建指标等内容；非独立占地的，可分别确

定各类建筑规模或者比例，其他规划指标可统筹在用地内平衡。

地块周边情况复杂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、有关指标确定存在

较大困难的，可基于规划意向方案核提规划条件。

第十二条 市局建设项目规划技术审查会议组织程序：

规划技术审查会议由局长主持，或委托分管副局长主持，相

关科室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、专家代表参加，原则上每两周召开

一次，特殊情况“一事一议”。

（一）辖区分局、事务部汇报规划条件基本情况；

（二）参会单位结合本职工作发表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专家发表意见建议；

（四）主持人汇总意见，确定为“通过”或“再议”。

第十三条 规划条件经市局建设项目规划技术审查会议集

体审议通过后，原则上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发。

第十四条 规划条件纸质版存档要求：正式核发规划条件一

式四份，局办公室、城市规划科、辖区分局（事务部）、申请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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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各留存一份；审批表由局城市规划科统一保存，办公室留存复

印件。

规划条件电子版存档要求：城市规划科汇总电子版规划条

件，每年度末移交至数据遥感中心（档案馆）存档。

第十五条 规划条件确定后，不得擅自变更，项目验收前应

对规划条件约定内容进行竣工规划核实。

第十六条 规划条件自核发之日起有效期一年。有效期内未

办理土地供应手续的，规划条件自行失效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8 日印发


